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譴責教育部未依「教師法」第51條邀請全國教
師組織代表參與訂定，即在本公聽會前一個工
作日直接同時發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
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修法草案。
混淆公聽會討論方向，陷立院於不義！

在開始之前



自109年解聘辦法訂定
開始，5年了。老師們終
於再也受不了動輒得咎
的教育現場，為此全教
會堅持：

廢除校事會議！



為什麼應該廢除校事會議？
根據右表顯示
投訴案件中，真正符合校事
會議要處理的停解聘案，只

有 3.3%
啟動調查最後不成立，浪費
教育資源、讓無辜老師受罪
的比例，合計高達 

49.7%，小案大辦的比例

則高達近47%！

直接派員
調查

511件

成立
251件

大過4件 0.5%

過42件 5.4%

申誡158件 20.5%

未懲處(含告誡)
47件

6.1%

不成立260件 260件 33.8%

組調查小組
調查

258件

成立
136件

停解聘26件 3.3%
懲處107件 13.9%

未懲處3件 0.4%

不成立122件 122件 15.9%

◎來源：教育部調查數據(113/4/17-114/5/30)高誤殺率、高耗損率



為什麼應該廢除校事會議？

◼ 浪費掉的行政人力、調查費用，全都來自校務基金，排擠了學校
經費、也嚴重增加行政負荷及風險。

◼ 而無辜接受調查、被小案大辦的96.7%老師，被貼上疑似不適任
教師標籤，也許還被要求請自付代課費的事假或無薪事假、調離
現職接受長達數個月的調查，身心備受折磨後，教育熱忱熄滅。

◼ 而這些，投訴者完全不用負擔一毛錢，也不用負任何法律責任。
連學生都知道用投訴來向老師嗆聲！

為了處理不到4%的不適任教師，誤殺96%
一般教師的制度，難道不該廢除嗎！？

學校拮据

老師痛苦

濫訴者無事



校事會議是為了處理教師法第29條「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或
資遣」的不適任教師而設置的程序，然而如今已淪為【處理
教師遭投訴案件】的機制，不但插手大量應屬「教師成績考
核會」的懲處案件，實務執行時其建議懲處之效力甚至凌駕
考核會之決議！僅3.3%的比例處理設置目的之案件。

為了處理不適任教師而設置的校事會議，早已偏離設置目的
及原意，造成教育現場的獵巫風氣，浪費大量行政資源，使
學校辦學變辦案，嚴重打擊整體教育人員士氣。

校事會議已偏離設置目的及原意

校事會議高誤殺率、高耗損率的問題來自哪裡？



依據前述教育部調查數據(113/4/17-114/5/30)，投訴總案數1372件，

1124件受理，佔81.9%案件受理。而受理的案件，只有3.3%是

真正校事會議要處理的停解聘案。明顯存在濫訴問題。

魔鬼藏在細節裡

精準受理投訴案件，是解決濫訴的一大關鍵

於是教育部長一再強調，落實匿名不受理機制，就可以有效解決濫訴，
上週五發布的草案，也將不具名受理但書刪除。但，事實真的是如此
簡單嗎？



匿名不受理或許可以減少一部分不敢
具名的投訴者的投訴行為，然而，教
育部函釋：

……透過校事會議之處理機制，
以調查釐清教師所涉之疑似不適
任情事是否真實，或其情節是否
已達不適任之程度。……學校因
主動發現、資料查詢、受理投訴、
收受通知或經由媒體報導等途徑
而知悉有相同情形時，學校即應
召開校事會議調查確認。

魔鬼藏在細節裡



也就是說，不管匿不匿名，情節輕重，任何方式、甚至不用特定人
員檢舉，只要學校由各種管道知道了，就算是一點小事，只要沾上
「體罰、霸凌、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」、「教學不力不適任11
樣態」的邊了，就要啟動校事會議調查「是否屬實」或「情節是否
已達不適任程度」！

任何人甚至不需證據，只要寫一篇符合上開樣態的文字投訴，為了
「證明被投訴的老師情節沒有達到不適任程度」就要啟動調查，然
後老師就要為了自證清白而受折磨。96%的誤殺及小案大辦的比例
就是如此而來。

魔鬼藏在細節裡

操作空間如此之大，濫訴問題怎麼可能解決的了!?



另外，去年修法新增輕案流程跨
足考核會程序後，所謂的自行派
員調查的「簡要調查報告」，按
教育部的函釋需要參考教育部工
作手冊範本，長得和「調查小組
調查報告」幾乎沒兩樣。
所以，自行派員調查學校還是得
找人才庫委員寫報告！主要差別
比組調查小組少了主管提供3~5
倍備選名單，不用3個都外聘。

魔鬼藏在細節裡
壹、法源依據

貳、案由

參、調查過程

肆、雙方意見陳述和

佐證資料或其他

伍、事實認定及理由

陸、結論及處理建議

草案竟照搬到考核辦法去，將原先的
考核會一起攪得更複雜了！



一張圖說明為何光啟動調查就可以折磨行政及老師

召開校事會議
啟動調查及彈性處理教
師職務課務

召開第一次調查會議

無期限

完成調查報告
2+1+1(4)個月

調查報告送校事會議或
考核會審議

不成立的話
到此結案

承辦行政人員

填報各種資料表單、
安排開會、找調查
委員、找受訪談人
員、準備錄音器材
(有時會被要求做
逐字稿且沒有加班
費或撰稿費 )、做
會議紀錄、期間不
斷跟家長、學生、
老師、教育局長官
甚至媒體溝通……
調整老師職務、課
表 (包含被調整的
其他班級 )、找代
課老師…….

被調查老師

在保密原則而完全
搞不清楚情況的狀
況下準備各種陳述。
彈性調整職務、課
務可能面臨：
 停聘 (發半數本

薪，將近一半
薪水的學術研
究費消失)

 被要求自付代
課費或扣薪請
事假

 改教其他班級
或改接行政工
作

 不調整

任教班級
學生及家長

老師突然不見
了，一直換老
師或變成代課
老師來上課。
或
老師明明在學
校但卻不教我
們班了。

以上情形就算
在大考前都會
發生。

重災區

很少見

還老師清白，老師就沒有受傷害？



投訴老師不用任何成本、不用負任

何責任，就算不成立也可以讓被投

訴老師貼著疑似不適任教師標籤自

我懷疑4~5個月，甚至可以操作到

把老師換掉、讓老師調查期間無收

入或自掏腰包付代課費，或損失這

段期間的近半數月薪。

操作空間如此之大，這個制度怎麼不會被濫用？

疑似不
適任教
師



校事會議遭濫用案例

嘉大附小職場霸凌受害者
事後反被送進校事會議案

琉球國中校長用校事會議小案大辦
為猝死同事作證之教師案



被投訴後進入校事會議調查的
老師，也包含認真優秀的教師



◼解聘辦法應依「教師法」授權制定，不應淪為學校投訴
處理辦法。應依學校原有機制處理「家長投訴」，解聘
辦法精確處理不適任教師之調查審議，其餘回到學校既
有處理機制：親師生溝通或教師行為成績考核。

◼堅決反對草案直接將原先的輕案處理程序，照辦到考核
辦法，不但疊床架屋、與原先報核程序競合，後續將導
致更混亂的局面。

在校事會議廢除之前



◼學校對於情節輕微甚或單純親師溝通不良樣態，應以協
助溝通親師管教與教學觀點先行，修復關係為優先、不
以懲處為目的。

◼在判斷是否為不適任教師處理之案件時，應明定樣態及
情節輕重都列入學校初步查核權責，准予學校將情節輕
微之案件以「非屬第二條規定之事項」不予受理，視必
要回歸考核會處理；各地方主管機關應尊重學校判斷，
不應要求大小案一律受理並啟動調查。

在校事會議廢除之前



◼校事會議為教師解聘辦法中之一「平台機制」，其權限
應僅限在處理調查及決定後續處置應交付之權責單位，
不應擴權擁有修改調查報告及決議終局處理之權限。主
管機關應尊重教評會之終局處理決議，不應要求學校教
評會一律遵從校事會議調查報告之建議。

◼教評會、考核會審議經校事會議移送之案件，除提供調
查報告並得邀相關調查員到場說明供委員參考，讓委員
會能更清楚調查事實認定及判斷，以利審議處理。

在校事會議廢除之前



廢除校事會議

精準處理不適任教師

減少無辜教師受害或小案大辦

身為教師不是原罪！

請還給教師能安心工作的教學場域
～報告完畢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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